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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PRADA S.p.A.（「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三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股份的邀請或要約。

本公佈所載資料，不會於美國或意大利直接或間接派發。該等材料不構成在美國

或意大利購買或認購證券的要約或招攬或當中一部分。本公佈所述股份並無且不

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美國證券法」）登記。除非已進行登記或

已取得適用豁免毋須遵守美國證券法登記規定，否則本公佈所述股份不得在美國

或向美籍人士（定義見S規例）或為其利益提呈發售或出售。凡在美國公開發售證

券，均須基於發行人刊發的發售通函進行，且該發售通函須載列有關該公司及管

理層的資料，亦包括財務報表。不會在美國公開提呈發售發售股份。意大利證監

會（負責監管當地證券市場的意大利公共機關）並未通過或批准任何招股章程。因

此，不得在意大利向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發售股份。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及香港中

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Via A. Fogazzaro no. 28. Milan

意大利米蘭公司註冊處：編號10115350158

（根據意大利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13）

行 使 超 額 配 股 權

本公司宣佈，聯席全球協調人（代表國際包銷商）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悉數

行使超額配股權，以要求Prada Holding B.V.出售63,489,000股額外股份（下稱「超

額配發股份」），合共佔根據全球發售初步提呈的發售股份約15%以補足國際配

售的超額配發。Prada Holding B.V.出售該等超額配發股份的價格，將為每股股

份39.50港元（不包括1%經紀佣金、0.003%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005%香港聯交所

交易費），該價格即全球發售的每股發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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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宣佈，聯席全球協調人（代表國際包銷商）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悉數行

使超額配股權，以要求Prada Holding B.V.出售63,489,000股額外股份，合共佔全

球發售初步提呈的發售股份約15%。

Prada Holding B.V.出售該等超額配發股份的價格，將為每股股份39.50港元（不包

括1%經紀佣金、0.003%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005%香港聯交所交易費），該價格即

全球發售的每股發售價。超額配發股份將用作補足國際配售的超額配發。

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已批准超額配發股份上市及買賣。

於緊接及緊隨Prada Holding B.V.出售超額配發股份前後的本公司股權架構如下：

(A)緊接出售超額配發股份前

佔已發行

股本概約

股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

Prada Holding B.V. 2,109,959,760 82.5%

Gipafin S.à r.l. 2,109,959,760 82.5%

Bellatrix S.à r.l. 2,109,959,760 82.5%

Ludo S.A. 2,109,959,760 82.5%

Miuccia Prada(1) 2,109,959,760 82.5%

Patrizio Bertelli(2) 2,109,959,760 82.5%

公眾股東：

　 Intesa Sanpaolo S.p.A.(3) 25,588,240 1.0%

　其他公眾股東 423,276,000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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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緊隨出售超額配發股份後

佔已發行

股本概約

股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

Prada Holding B.V. 2,046,470,760 80.0%

Gipafin S.à r.l. 2,046,470,760 80.0%

Bellatrix S.à r.l. 2,046,470,760 80.0%

Ludo S.A. 2,046,470,760 80.0%

Miuccia Prada(1) 2,046,470,760 80.0%

Patrizio Bertelli(2) 2,046,470,760 80.0%

公眾股東：

　 Intesa Sanpaolo S.p.A.(3) 25,588,240 1.0%

　其他公眾股東 486,765,000 19.0%

附註：

(1) Prada Holding B.V.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Gipafin S.à r.l.（「Gipafin」）持有。Prada女士透

過Ludo S.A.間接擁有Bellatrix S.à r.l.股本的53.8%，而Bellatrix S.à r.l.則擁有Gipafin股本

的65%。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Prada女士被視為於以Prada Holding B.V.名義登記

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Bertelli先生為Prada女士的丈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亦被視為

於Prada女士擁有權益的Prada Holding B.V.股份中擁有權益。Prada女士亦為Ludo S.A.的

董事。

(2) Patrizio Bertelli透過其所擁有的公司（PaBe1 S.A.、PaBe2 S.A.、PaBe3 S.A.及PaBe4 S.A.）

間接擁有Gipafin股本的35%。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Bertelli先生被視為於以Prada Holding

B.V.名義登記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Prada女士為Bertelli先生的妻子，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亦被視為於Bertelli先生擁有權益的Prada Holding B.V.股份中擁有權益。

(3) Intesa Sanpaolo S.p.A.為Banca IMI S.p.A.（聯席全球協調人之一）的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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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估計，經扣除Prada Holding B.V.就全球發售應付的費用及佣金及開支後，

Prada Holding B.V.自出售超額配發股份所得額外款項淨額約為2,500,000,000港元。

本公司不會獲得Prada Holding B.V.出售超額配發股份的任何所得款項淨額。

承董事會命

PRADA S.p.A.

副主席

Carlo Mazzi

香港，二零一一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Miuccia PRADA BIANCHI女士、Patrizio BERTELLI先生、Carlo

MAZZI先生及 Donatello GALLI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Marco SALOMONI先生及 Gaetano

MICCICHÈ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Gian Franco Oliviero MATTEI先生、Giancarlo

FORESTIERI先生及廖勝昌先生。


